
 

日期：113年2月20日
便 簽

單位：教務處
 
  

一、轉知各領域召集人。

二、公假課務派代。
 

會辦單位：人事室黃國峰

第一層決行

承辦機關（單位） 會辦機關（單位） 核稿 決行

   

校對兼發文： 監印：

裝

訂

線

簽稿併陳 檔　　號：113/119/1

保存年限：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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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幹事 蔡玉堂：113/02/20 10:46

統整意見：

2.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教學組長 陳婉儀：113/02/20 12:23

統整意見：

3.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教務主任 謝新洲：113/02/20 16:12

統整意見：

4.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人事室人事主任 黃國峰：113/02/21 10:49

統整意見：擬核予公假參與線上參與，無差旅費。

5.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室秘書 陳寶翎：113/02/21 12:37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轉知各領域召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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